
长发改处理〔2024〕1号

行政处理决定书

邓成中（专家证号 A021075）：

经查，你在“长寿生命科学城数字健康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

项目-长寿区智能化产业基地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升级项目（二

期）EPC总承包”招投标活动中存在违规行为，现作出如下处理

决定。

一、调查认定事实

2024年 1月 12日，“长寿生命科学城数字健康产业园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-长寿区智能化产业基地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升级

项目（二期）EPC总承包”在长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，你

在评标时将电话手表带入了评标现场，并且该电话手表在评标过

程中出现了响动，随后你主动向评标委员会其他成员反映了该情

况。但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现场的行为导致了该项目重新抽取了

7名专家进行复评。

上述事实有复评申请、询问笔录、现场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

证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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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2 月 23 日，本机关依法向你送达了《关于评标专家邓

成中不良行为量化记分的事先告知通知书》,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

处理内容及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享有陈述、申辩及要求听证

的权利。本机关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未收到你提出陈述、申辩、

听证的申请。

二、处理决定及依据

根据《重庆市招标投标法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“评标专

家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评标专家的管理规定，遵守评标工作

纪律，对评标工作严格保密，客观公正地进行独立评标，接受有

关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、检查。”之规定和我委调查认定的事实，

你在该项目评标过程中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现场的情况属于《重

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管理暂行办法》附件 2《评标专家不

良行为信息量化记分标准》第 8项“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区域，

或在评标过程中未经监督人员同意与外界联系。”规定的评标专

家不良行为。

依据《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管理暂行办法》附件 2

《评标专家不良行为信息量化记分标准》第 8项“将通讯工具带

入评标区域，或在评标过程中未经监督人员同意与外界联系。”第

三十八条“评标专家记分累计达到 3分的，暂停评标 3个月；累

计达到 6 分的，暂停评标 6 个月；累计达到 9 分的，暂停评标

12个月；累计达到 12分的，调整出专家库，其专家证同时作废，

不得再申请进入综合评标专家库。”和《重庆市工程建设领域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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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信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二条“每条招标投标当事人不良行

为信息的记分周期为 12个月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记

分周期满后，该不良行为信息记录及其量化记分信息转入招标投

标信用平台后台保存，不再用于量化记分和记分累计。”第二十七

条第一项“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列入重点关注名单：(一)招标投标

当事人未被列入黑名单，但其不良信用量化记分累计达到 6分及

以上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理：

1. 不良行为信用记分 6分，记分周期 12个月，时间为 2024

年 3月 6日至 2025年 3月 5日。

2. 暂停评标 6个月。

3. 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管理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重庆

市长寿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

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6 日


